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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繼承人之債權人ち以下簡稱債權人つ得否以繼承人之拋棄繼承屬詐害債

權行為，而以民法ち以下同つ第 244條撤銷之，學界存有正反兩說之見解；

於實務界否定說已成為穩定立場，惟事實上，仍不斷可見債權人嘗試以第

244條規定主張撤銷拋棄繼承を另外，債權人可否依第 244條之規定撤銷繼

承人間之遺產分割協議，亦可見爭議，即便有最高法院判決採取肯定說之見

解，地方法院判決中仍可見堅持不得撤銷之見解，高等法院也未完全跟隨最

高法院判決之意見，至於學界，則幾乎未見相關之討論を 

本文針對此問題，參考法國法之見解，提出不以る是否係身分行為れ之

二分法抽象判斷撤銷之可否，而是就兩者皆以る是否構成詐害れ於個案中判

斷應否撤銷之想法，並認為就客觀要件應要求る債務人之無資力れ，就主觀

要件則應依當事人之性質詳細辰分其內涵｠分配證明責任及證明程度；另外，

本文亦提出未來我國法可增設る債權人參與分割制度れ之建議，以事前程序

保障，減少事後爭訟之必要性を以上之解釋論及立法論，似較有助於達成個

案中實質之公平，並降低當事人為投機行為之風險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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